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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北區

承辦人：劉怡青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94

傳真：02-27593365

電子信箱：edu_phe.24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2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093118481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機構因應進口肉品管理工作守則1份 

(13436477_1093118481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修訂「臺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機構因應進口肉品管理

工作守則」1份（如附件），請貴校（園）依本守則落實

校園肉品食安管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09年10月30日北市教體字第1093098477號函計達

續辦。

二、茲為落實校園一律使用國產豬、牛肉等管理措施，綜整中

央及本市議會建議事項，讓學校能更有效規範廠商，修改

重點如下：

(一)學校午餐使用肉類（含豬、牛、雞、羊肉）與蛋類應一

律採用具三章一Q國產溯源食材，且不得使用動物內

臟。

(二)學校午餐一律採用國内在地豬肉、牛肉(含其加工品)，

經稽查違反該規定者，學校應立即終止契約；倘廠商係

提供經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（CAS)認證之肉品，應先暫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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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該產品提供，計罰15-20點，並報請主管機關（教育

局、衛生局）查察，確認可歸責於廠商者（如混充、冒

用等），立即終止契約。

(三)若使用肉類半成品，除團膳廠商提供原物料來源為國產

肉品之切結，亦請其應檢附食材供應商之切結書，以達

雙重確保之效。

三、本局蒐集109年12月召開之專案查核說明會建議事項及實地

模擬查核作業，修訂旨揭工作守則之自主檢核表，請學校

及幼兒園於109年12月31日前完成自主檢核程序，本局將於

110年起進行專案查核，請務必落實肉品標示及管理。

四、本府衛生局已依《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》公告「連鎖

超商、超市及大賣場設置不含萊劑專區」及「肉品進口商

強制自主檢驗」，讓豬肉製品管理能夠食材溯源、明白標

示萊劑，資訊更透明，讓消費者能自由安心選購，請貴機

關（校）協助轉知。

五、重申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，販售及供膳場所應標示肉

品來源，如未標示，可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

鍰；標示不實者，可處新臺幣4萬元以上400萬元以下罰

鍰，請學校確實督導團膳廠商及合作社依規定辦理。

六、幼兒園如有疑問請洽本局學前教育科承辦人楊老師，電

話：02-27208889轉6387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幼兒園）、國

立臺灣戲曲學院、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非營利幼兒園、臺北市各私立幼兒園、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終身教育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前教育科（含附

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綜合企劃科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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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096008490  
主旨：檢送修訂「臺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機構因應進口肉品管理工作守則」1份（如附件  
），請貴校（園）依本守則落實校園肉品食安管理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陳/會 109/12/30 13:45:08  
擬:     
一、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，販售及供膳場所應標示肉品來源，如未標示，可處新臺  
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；標示不實者，可處新臺幣4萬元以上400萬元以下罰鍰，  
轉知團膳廠商。     
二、本文寄給2家午餐廠商。     
三、文存查。   

2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事務組長 張怡婷 會畢 109/12/30 13:54:38  
    

3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總務處主任 邱顯坤 送陳/會 109/12/30 13:56:10  
擬:     
一、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，販售及供膳場所應標示肉品來源，如未標示，可處新臺  
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；標示不實者，可處新臺幣4萬元以上400萬元以下罰鍰，  
轉知團膳廠商。     
二、本文寄給2家午餐廠商。     
三、文存查。   

4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校長 蘇慧君 決行 109/12/30 17:45:45  
可   

5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歸檔 109/12/31 07:29:48  
    
6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歸檔 109/12/31 12:16:27  
    


